
申請日期: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國立屏東大學研究生休學期間借書申請表 
 

姓名 
 

學號 
 

系所名稱  

身分別  □ 博士班    □ 碩士班 

連絡電話 手機：              公：               宅： 

E-mail  

聯 絡 地 址  

  休學期間 
(申請借書期限) 

       學年度 □上學期□下學期 至 

       學年度 □上學期□下學期 止 

繳費 
(由收款人填寫) 

收款人簽名： 

 □保證金1,000元 

 □資料使用費(每學期500元)           元 

說明： 

1. 申請對象為本校已辦理完成休學程序之博、碩士班學生，並請親至本館流通櫃台辦理。 

2. 申請借書服務之休學生仍持本校學生證借書，期限每次至多以一學年為限。 

3. 本表所列「資料使用費」係以一學期計費，該項費用經開立正式收據後，申請借書期限為

一學年者，如提早一學期復學且完成註冊，得退還其所繳一學期使用費；申請借書期限為

一學期者，恕不退還。 

4. 休學生經復學註冊者，須主動告知本館更正紀錄。 

5. 休學生借還書等事宜，悉依本館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申請人：（簽名或蓋章）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註冊組/進修教學組：（核章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  


